附件7
《食品 重金属的测定 超级微波消解-ICP/MS法》征求意见处理汇总表
标准起草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章、条编号
	原稿内容（概要）
	修改意见
	提出单位
	处理意见

(不采纳需明确原因）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 注：共收到XX家单位意见回函，收集到XX条修改意见，采纳XX条，部分采纳XX条，不采纳XX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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